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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学校学术委员会为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调查、

评判机构，负责审议学校在学术道德方面的方针、政策和规范，

分析和研究学校在学术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

调查、评议和仲裁校内知识产权纠纷、学术失范行为等学术道德

相关的事项。学校科研与规划发展处，负责受理学术不端行为的

举报。 

第五条 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，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实名

提出，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  （一）有明确的举报对象； 

  （二）有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； 

  （三）有客观的证据材料或者查证线索。 

匿名举报，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或者线索明确，方予以受理。

实名举报，学校对举报人身份保密。 

第六条  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、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

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，应主动进行调查处

理。 

第七条  科研与规划发展处认为举报材料符合条件的，应当

及时作出受理决定，并通知举报人。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说明。 

第八条  举报人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举报。举报人不负

责任，捏造、伪造事实甚至假借举报诬告陷害、打击报复他人等

情况，交由相关部门处理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和行政处分，违

反国家有关法律的，应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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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认定严格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科研与规划发展处接到举报后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

报告学校学术委员会。学术委员会可委托有关专家就举报内容的

合理性、调查的可能性等进行初步审查，并作出是否进入正式调

查的决定。 

学术委员会决定进入正式调查的，应当通知被举报人。 

被调查行为涉及资助项目的，可以同时通知项目资助方。 

决定不进入正式调查的，应当告知举报人。举报人如有新的

证据，可以提出异议。异议成立的，应当进入正式调查。 

（二）对正式启动调查程序的举报，科研与规划发展处以书

面的形式通知当事人。 

（三）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组成调查组，负责对被举报行为

进行调查。 

调查组应当不少于３人，必要时应当包括学校纪检、监察机

构指派的工作人员，可以邀请同行专家参与调查或者以咨询等方

式提供学术判断；被调查行为涉及资助项目的，可以邀请项目资

助方委派相关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组；调查组的组成人员与举报人

或者被举报人有合作研究、亲属或者导师学生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。 

（四）调查组通过查询资料、现场查看、实验检验、询问证

人、询问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等方式进行。调查组认为有必要的，

可以委托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就有关事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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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、贡献； 

  （五）在申报课题、成果、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、申请学位

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； 

  （六）买卖论文、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； 

  （七）其他根据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、相关科研管理机构

制定的规则，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。 

 第十六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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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建议。 

第二十一条 参与举报受理、调查和处理的人员违反保密等

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或其他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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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二条  举报人或者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对处理决定

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学

校提出异议或者复核申请。 

  异议和复核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。 

  第二十三条  学校收到异议或者复核申请后，应当交由学术

委员会组织讨论，并于 15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 

  决定受理的，学术委员会另行组织调查组或者委托第三方机

构进行调查；决定不予受理的，书面通知当事人。 

第二十四条  


